自走式(駕駛式)噴藥車含電動收管機規格表


自走式(車體及動力)設備
1. 動力：柴油引擎(電啟動)10馬力或以上。 
2. 貨台尺寸：長6尺×寬4尺(±5%)
3. 車底板材質：不銹鋼板(厚2mm以上)，整面不可焊接。
4. 驅動方式：後輪驅動，前進6檔、後退2檔
5. 具油壓傾卸裝置。
6. 剎車系統：四輪雙迴路-油壓剎車，前後油壓-避震器。
7. 輪胎尺寸：450-10×6輪(前2輪、後4輪)
8. 保固期限：交車驗收後全車保固二年，引擎、啟動馬達、變速箱及油壓傾卸裝置之油壓幫浦，故障應免費全新更換，如遇叫修情形需於3天內到修。

噴藥設備
1.動力噴霧機組(離合器型)：噴霧機-(1吋)自動洩壓 /汽油引擎6.3馬力或以上-日本製/傳動-離合器控制。
2.水桶：500L或以上(白鐵-方形)有過濾/拌藥/防傾倒/容量刻度/洩水口/板厚度1.5mm。
3.噴槍(3尺長)2支：1支直頭/喇叭口/可調壓，1支彎頭/喇叭口/可調壓
4.高壓水管(黑藍色)：Φ8.5×100M長或以上。
5.電動收管機：DC12V/可捲收300M長水管容量-捲收輪/前置主動拉管輪。
6.乾坤帶(4.8尺或以上)：Φ8.5高壓水管裝雙活動轉頭附背帶。
